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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明教授专著的《民法总则研究》一书，理论论证独到，其精要观点包括如下方面： 

  民法的性质：民法是私法，是权利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我们应当从

整体上把握民法的精神，从市  

民社会的高度揭示其私法本质。就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而言，近代以来发生了“民法商法化”的趋势，

掀起了“私法统一化”运动，使得民商合一体例成为大势所趋。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在反思

和批判纵横统一说、综合经济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行政法的观点，合理划分了

民法与经济法的畛域。 

  法学方法论：由法律必有解释，法律须经解释方得适用。法律解释除了狭义的法律文本的解释之

外，还包括法律漏洞的填补和利益衡量等方法。在法律解释的基础上，案例分析方法和法律思维对于

保障法律的确定性和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法律关系分析法和请求权基础分析法都是

分析法律的有效工具，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人格权的独立：人格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发生所谓从财产到人格的趋势，民法

总则的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法不能替代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应当提升人

格权的地位，并在人格权与侵权法独立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民法典潘德克吞体系进行重构。 

  责任竞合与责任聚合：广义的责任竞合包括规范排斥性竞合、选择性竞合、请求权竞合和请求权

聚合等不同样态。在请求权竞合由于择一主张而不足以充分保护请求权人的利益，此时责任聚合在违

约与不当得利、违约与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等特殊类型问题上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民事主体的类型：流行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三分法值得讨论，现实中非法人团体形形色

色，很难抽象出统一适用的规则。在法人的界定上，应当以责任承担的独立性为标准，除此之外其他

组织都承担无限责任，故而排除了非法人团体作为独立类型的必要性，也否定了传统上“两户”的主

体地位，从而采纳自然人、法人、合伙、国家的四分法。将国家作为民事主体讨论，有助于明确国家

在私法交易中的平等地位，限制其公权力滥用。 

  自然人：自然人与公民的概念不同。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公民是公法范畴的概念，

而私法领域中的主体是自然人。自然人比公民在外延上更为广泛，包括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采用自

然人的概念体现了私法权利的普遍性和平等性。 



  脑死亡：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提出挑战。由于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压

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现代医疗设备和药物技术加以逆转或维持，呼吸停止说和心跳停止说可能导致

死亡的认定不准，而引入脑波消失说更为科学。 

  合作社法人：合作社是劳动者在互助基础上，自筹资金，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并分享收益的经济

组织。虽然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组织形态主要是公司，但合作社的地位亦不容忽视。我国建国初

期曾有合作社的经验和教训，现在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法律上为合作社正名，并且对于股

份合作制企业这种实践中的制度创新予以应有的关注。 

  法律行为：传统的本质合法说有其合理性，但过分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将可能抑制当事人的意

思自治，造成意思表示内涵的异化，从而导致法学概念和体系的混乱。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

目的在于私法效果的发生。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并不完全等同，而应当予以明确区分与界定。法律行

为制度是民法总则的精髓所在，法律行为制度与债法总则、合同法总则之间的关系也有厘清的必要，

这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无裨益。 

  代理权：代理权不是权利，而是一种法律资格和地位。代理权授予行为具有单方性、独立性和无

因性，因此代理的基础关系和代理关系应予适当分离，以促进交易安全的保障。 

  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对无权代理的补救，表见代理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权利外观和相对人的信赖

保护。表见代理构成的缓和可能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导致表见代理的滥用，因此，在表见代理的构

成要件上，应当强化相对人的审核义务和本人的惹起关系，以限制表见代理，维护意思自由。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完成的效果可分为直接效果和本体效果，就其法律效果而言，传统的胜诉权

消灭主义是前苏联双重诉权理论的影响，因此应当采取抗辩权发生主义，引入当事人援引权的概念，

以抑制司法职权主义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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